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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文件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宏華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6) 

 

二零二零年六月十八日舉行之股東周年大會的表決結果 

 

宏華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十八日舉行之股東周年大會(「股東周年大

會」)上，所有列載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八日的股東周年大會通告(「通告」)及二零二零年五

月二十九日的股東周年大會補充通告(「補充通告」)內的決議案均以一股一票方式進行投票表

決。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 

贊成 反對 

1. 省覽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及董事會與本公司核

數師（「核數師」）報告。 

3,101,078,863 
(99.237259%) 

23,835,001 
(0.762741%) 

2.   (i) (a) 重選任杰先生為執行董事。 3,102,235,862 
(99.223290%) 

24,284,002 
(0.776710%) 

  (b) 重選劉曉峰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

事。 

3,097,455,861 
(99.070404%) 

29,064,003 
(0.929596%) 

  (c) 重選陳國明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

事。 

3,102,684,860 
(99.237651%) 

23,835,004 
(0.762349%) 

  (d) 重選常清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3,102,684,859 
(99.237651%) 

23,835,005 
(0.762349%) 

  (e) 重選魏斌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3,102,684,858 
(99.237651%) 

23,835,006 
(0.762349%) 

 (ii) 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酬金。 3,102,683,857 
(99.237650%) 

23,835,007 
(0.762350%) 

3. 重新委聘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為截至二

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核數師，

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3,102,683,856 
(99.237650%) 

23,835,008 
(0.762350%) 

4.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回購不超過於通過有關

決議案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10%之本

公司股份。 

3,102,683,855 
(99.237650%) 

23,835,009 
(0.762350%) 

5.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發行、配發及處理不

超過於通過有關決議案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

份總數 20%之額外本公司股份。 

3,029,665,875 
(96.902210%) 

96,852,989 
(3.097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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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擴大授予董事發行、配發及處理本公司股本

中額外股份的一般授權，擴大數額為被本公

司回購之股份數目。 

3,029,665,876 
(96.902210%) 

96,852,988 
(3.097790%) 

7. (a) 批准經修訂採購框架協議及其項下擬進

行之交易； 

(b) 批准補充通函中所涉及期間之經修訂採

購框架協議項下建議年度上限；及 

(c) 授權任何一名董事代表本公司簽署、簽

立、完善、交付及進行按其酌情認為就

致使經修訂採購框架協議及其項下擬進

行之交易（包括建議年度上限）生效而

言，屬必需或適宜或與之有關之所有有

關文件、契據、行動、事項及事宜。 

2,806,976,168 
(99.158015%) 

23,835,012 
(0.841985%) 

8. (a) 批准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

之交易； 

(b) 批准補充通函中所涉及期間之戰略合作

框架協議項下之建議年度上限；及 

(c) 授權任何一名董事代表本公司簽署、簽

立、完善、交付及進行按其酌情認為就

致使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

之交易（包括建議年度上限）生效而

言，屬必需或適宜或與之有關之所有有

關文件、契據、行動、事項及事宜。 

1,452,748,689 
(98.385800%) 

23,835,013 
(1.614200%) 

 
附註： 
 
(a)  上述決議案之說明僅為概述，有關決議案的詳情及全文，請參閱通告、補充通告及相關通

函。 
 
(b) 由於第一項至第八項決議案均獲得大部分票數投票贊成，因此所有決議案已正式獲通過為

普通決議案。 

 
(c) 本公司於股東周年大會當日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5,355,994,900 股。賦予股份持有人權利以出

席 股 東 周 年 大 會 並 可 於 會 上 對 第 一 項 至 第 六 項 決 議 案 投 票 的 本 公 司 股 份 總 數 為

5,355,994,900 股。賦予股份持有人權利以出席股東周年大會並可於會上對第七項決議案投

票的本公司股份總數為 4,747,426,268 股。賦予股份持有人權利以出席股東周年大會並可於

會上對第八項決議案投票的本公司股份總數為 3,749,994,900 股。概無任何股份賦予股份持

有人權利以出席股東周年大會但須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第 13.40 條所載須放棄表決贊成決議案。  
 
(d) 茲提述本公司就股東周年大會而刊發的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八日之通函(「通函」)

及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九日之補充通函(「補充通函」)。除另有說明外，本公告採

用之詞彙與本公司通函及補充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根據補充通函，上海海洋由江蘇宏疌鼎持有51%之股權。本公司執行董事張弭先生透過其

個人獨資公司持有江蘇宏疌鼎53.85%之股權。因此，上海海洋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固

此，張弭先生與其聯繫人於股東周年大會上就有關經修訂採購框架協議之第七項普通決議

案放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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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補充通函，航天科工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科華間接持有本公司29.98%之股份，因此其

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兼關連人士。航天科工及其附屬公司合共持有航天金租46.5%權益，

因此，航天金租為航天科工之聯繫人，因而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固此，航天科工與其聯

繫人於股東周年大會上就有關戰略合作框架協議之第八項普通決議案放棄投票。 
 
(e) 除以上所披露外，概無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規定於股東周年大會上就任何決議案放棄

投票，或於本公司通函或補充通函中表明彼等打算在股東周年大會上投票反對任何決議案

或就任何決議案放棄投票。 

 
(f) 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股東周年大會上擔任點票的

監票員。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金立亮 

 
香港，二零二零年六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為： 

 
執行董事： 

金立亮先生 

張弭先生 

任杰先生 

 

非執行董事： 

韓廣榮先生 

陳文樂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劉曉峰先生 

陳國明先生 

蘇梅女士 

潘昭國先生 

常清先生 

魏斌先生 


